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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水利部关

于深入推进黄河流域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 

工信部联节〔2022〕169 号 

山西省、内蒙古自治区、山东省、河南省、四川省、陕西省、

甘肃省、青海省、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发展

改革委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水利厅：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

量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，按照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

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》《“十四五”工业绿色发展规划》要求，

深入推进黄河流域工业绿色发展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完整、准确、全

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

主题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，实施全面节约战略，着力推进区

域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，立足黄河流域不同地区自然条件、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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禀赋和产业优势，按照共同抓好大保护、协同推进大治理要求，

加快工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，强化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，推动

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，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，

构建高效、可持续的黄河流域工业绿色发展新格局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 

到 2025 年，黄河流域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，产业结

构和布局更加合理，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

造全面完成，传统制造业能耗、水耗、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，工

业废水循环利用、固体废物综合利用、清洁生产水平和产业数字

化水平进一步提高，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广泛应用，绿色制造水平

全面提升。 

二、推动产业结构布局调整 

（一）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

坚决遏制黄河流域高污染、高耗水、高耗能项目盲目发展，

对于市场已饱和的高耗能、高耗水项目，主要产品设计能效要对

标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或先进水平，水效对标用水定额先进值

或国际先进水平。严格执行钢铁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电解铝等行

业产能置换政策。禁止新建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中限制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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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、工艺或装置的建设项目。强化环保、能耗、水耗等要素约

束，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。推动黄河流域煤炭、石油、矿

产资源开发产业链延链和补链，推进产业深加工，逐步完成产业

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。（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水

利部，沿黄河省、区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二）构建适水产业布局 

落实“十四五”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、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

控制、碳排放强度控制等要求，推动重化工集约化、绿色化发展，

严格控制现代煤化工产业新增产能。加快布局分散的企业向园区

集中，推进能源资源梯级、循环利用。稳步推进黄河流域城镇人

口密集区未完成大型、特大型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。推

动兰州、洛阳、郑州、济南等沿黄河城市和干流沿岸县（市、区）

新建工业项目入合规园区，具备条件的存量企业逐步搬迁入合规

园区。推动宁夏宁东、甘肃陇东、陕北、青海海西等重要能源基

地绿色低碳转型，推动汾渭平原化工、焦化、铸造、氧化铝等产

业集群化、绿色化、园区化发展。（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

改革委、水利部，沿黄河省、区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三）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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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，推动黄河流域培育有竞

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。支持黄河流域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

基地提升。推动黄河流域培育一批工业绿色发展领域的专精特新

“小巨人”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。推动兰州新区、西咸新

区等国家级新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做精做强主导产业，

依托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核心区，打造济南、青岛节能环保产业聚

集区。打造能源资源消耗少、环境污染少、附加值高、市场需求

旺盛的产业发展新引擎，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、新

材料、高端装备、绿色环保、新兴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带

动黄河流域绿色低碳发展。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产业基础较强地区

为重点，搭建产供需有效对接、产业上中下游协同配合、产业链

创新链供应链紧密衔接的产业合作平台，推动产业体系升级和基

础能力再造。（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，沿黄河省、

区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三、推动水资源集约化利用 

（一）推进重点行业水效提升 

鼓励黄河流域工业企业、园区、集聚区自主或委托第三方服

务机构积极开展生产工艺和设备节水评估，根据水资源条件和用

水实际情况，实施工业水效提升改造，推进用水系统集成优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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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串联用水、分质用水、一水多用、梯级利用。在黄河流域大

力推广高效冷却及洗涤、废水循环利用、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等

先进节水工艺、技术和装备，鼓励黄河流域中上游企业、园区新

建工业循环冷却系统优先采用空冷工艺。聚焦钢铁、石化化工、

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，推动黄河流域各省、区创建一批废水循环

利用示范企业、园区，提升水重复利用水平。（工业和信息化部、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水利部，沿黄河省、区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二）加强工业水效示范引领 

加快制修订节水管理、节水型企业、用水定额、水平衡测试、

节水工艺技术装备等行业标准，鼓励黄河流域各省、区根据自然

条件等实际制定地方标准，鼓励企业开展用水审计、水效对标达

标，提高用水效率。推动黄河流域绿色工厂、绿色工业园区率先

达标。黄河流域各省、区要依托重点行业节水评价标准，推动创

建节水型企业、园区，遴选节水标杆企业、园区，积极申报国家

水效领跑者企业、园区。到 2025 年，在黄河流域创建 60 家节水

标杆企业、30 家节水标杆园区，遴选 20 家水效领跑者企业、10

家水效领跑者园区。（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水利

部，沿黄河省、区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三）优化工业用水结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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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高耗水行业用水定额管理，推进非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

用。推动有条件的黄河流域工业企业、园区与市政再生水生产运

营单位合作，完善再生水管网、衔接再生水标准，将处理达标后

的再生水用于钢铁、火电等企业生产，减少企业新水取用量。创

建一批产城融合废水高效循环利用创新试点，总结推广产城融合

废水高效循环利用模式。鼓励黄河流域下游沿海地区直接利用海

水作为循环冷却水，加大海水淡化自主技术和装备的推广应用力

度。鼓励山西、内蒙古、陕西等省、区根据当地苦咸水特点，采

用适用的苦咸水淡化技术，因地制宜补充工业生产用水。鼓励陇

东、宁东、蒙西、陕北、晋西等能源基地矿井水分级处理、分质

利用。鼓励黄河流域企业、园区建立完善雨水集蓄利用、雨污分

流等设施，有效利用雨水资源，减少新水取用量。（水利部、国

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，沿黄河省、

区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四、推动能源消费低碳化转型 

（一）推进重点行业能效提升 

推进重点用能行业节能技术工艺升级，鼓励黄河流域电力、

钢铁、有色、石化化工等行业企业对主要用能环节和用能设备进

行节能化改造，有序推动技术工艺升级，利用高效换热器、热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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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先进节能技术装备，减少余热资源损失。推进实施四川短流程

钢引领工程。加快烧结烟气内循环、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回收、铁

水一罐到底等技术推广。鼓励青海、宁夏等省、区发展储热熔盐

和超级电容技术，培育新型电力储能装备。实施能效“领跑者”

行动，遴选发布能效“领跑者”企业名单及能效指标，引导黄河

流域企业对标达标，提升能效水平。以黄河流域钢铁、铁合金、

焦化、现代煤化工等行业企业为重点，开展工业节能监察，加强

节能法律法规、强制性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监督检查。组织实施工

业节能诊断服务，帮助黄河流域企业、园区挖掘节能潜力，提出

节能改造建议。（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，沿黄河省、

区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二）实施降碳技术改造升级 

围绕黄河流域煤化工、有色金属、建材等重点行业，通过流

程降碳、工艺降碳、原料替代，实现生产过程降碳。加强绿色低

碳工艺技术装备推广应用，提高重点行业技术装备绿色化、智能

化水平。推动重点行业存量项目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。对照重

点行业能效标杆和基准水平，开展相关领域标准的制修订和推广

应用工作。鼓励黄河流域各省、区发展绿色低碳材料，推动产品

全生命周期减碳。探索低成本二氧化碳捕集、资源化转化利用、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1607


